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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6/2021_2022__E5_B1_B1_

E4_B8_9C_E6_B5_8E_E5_c67_646367.htm 一、考生应提前了解

和熟悉考点地址、乘车路线；考前认真学习《考生须知》和

《关于对山东省自学考试中考生违规行为的认定与处理办法

》（相关内容见本站首页“自考宣传（第97期）”）。 二、

考试时间：上午8：30-11：00；下午14：00-16：30。 根据教

育部《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考务工作规定》（教考试[2009]1号

）文件规定“开考15分钟后，迟到考生不得进入考点；考生

交卷出场时间不得早于每课程考试结束前30分钟”，请考生

严格遵守。 三、注意事项 1.入场前，考生要自测体温或主动

配合考点进行体温检测，若出现体温异常，要主动向考点说

明情况，不得延误和瞒报。 2.考生进入考点须持有效身份证

件（居民身份证、军官证、士兵证）、“山东省自学考试准

考证”和“考试通知单”。 居民身份证丢失的，考前到户口

所在地派出所出具统一格式打印的户籍证明。 “山东省自学

考试准考证”丢失或基本信息有误的考生，考前请登陆“济

南自考网”自行修改打印“临时准考证”，并于2009年10

月2123日持本人身份证件、“临时准考证”到济南市自学考

试办公室（经二路195号，济南市政府西临）106房间办理审

核盖章手续（在长清和章丘考区考试的考生可就近到长清区

自考办和章丘市自考办办理审核盖章手续）。 3.考生必须按

“考试通知单”上指定的考点、考场准时进入考场，对号入

座。开考15分钟后禁止进入考点，开考120分钟后方准交卷离

场。交卷出场后不得再进场续考，也不得在考场附近逗留或



交谈。 4.考生进入考场只准携带2B铅笔、钢笔（或圆珠笔、

签字笔）、直尺、圆规、三角板、橡皮等必需的文具用品（

允许使用计算器的科目可携带无存储功能的计算器）。不得

将书籍、纸张、涂改液、修正带以及电子存储记忆录放设备

等物品带入考场。考试期间，在考场内不得自行传递文具用

品等。 严禁携带各种通信工具（如手机、寻呼机及其他无线

接收、传送设备等）、等物品进入考场。 5.考生答卷时必须

使用同色笔（钢笔、签字笔或圆珠笔）并限定全蓝或全黑（

有特殊规定的除外），否则答卷无效。 分卷考试科目必须用

钢笔、圆珠笔或签字笔在答题纸上作答。 6. 考生应做到诚信

应考，消除侥幸心理，发挥真实水平，考出真实成绩，共同

营造“诚信应考光荣，违纪作弊可耻”的考试氛围。违反考

试纪律者按照《关于对山东省自学考试中考生违规行为的认

定与处理办法》进行处理并记入考生诚信考试点子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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